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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意 見  

一、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建計畫，

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地號

土地，未先辦理逕為分割確認道路用地面積，復未提

供陳訴人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資訊，肇致陳

訴人配合政府公共建設，卻依據錯誤訊息，同意該府

價購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全部範圍，因而降低其與祖宅

土地整體使用效益。金門縣政府允應妥謀補救之道，

避免因行政作業疏失造成民眾財產權益受損。  

(一)金門縣政府為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建

工程，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

○○地號整筆土地，總面積 88.21 平方公尺
1
。

根據該府工務局(現改制為工務處)94 年 8 月 22

日辦理本案「土地價購協議會」會議紀錄簽呈(

縣長於 94 年 8 月 29 日核准)說明略以：「本路

段共需價購取得土地計 38 筆，並俟地政局完成

道路用地面積逕為分割後，將依實際面積辦理用

地價購，另整筆土地經道路分割後，造成殘餘部

分面積，擬依地主意願一併辦理價購。」惟查，

該府辦理協議價購時，並未先完成道路用地面積

逕為分割，再根據分割後之道路實際使用系爭土

地面積，與陳訴人進行協議價購，而係陳訴人

106 年表示有意購回系爭土地屬「自然村專用區

」之範圍時，該府始將系爭土地逕為分割成○○

○、○○○-1 地號等 2 筆土地。系爭土地分割

後之○○○地號土地面積為 55.04 平方公尺，目

前作為「道路用地」(占原價購土地面積之 62.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陳訴人主張分割前東洲段 450 地號土地面積為 88.57 平方公尺，惟依地籍謄本登載，系爭

土地面積為 88.21 平方公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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％)；○○○-1 地號土地面積為 33.17 平方公尺

，目前為「自然村專用區」(占原價購土地面積

之 37.6％)，顯示並非系爭土地全筆 88.21 平方

公尺皆供作「東洲至酒廠道路」使用，合先敘明

。 

(二)據陳訴人主張： 

１、95年 11月需地機關與陳訴人協議價購東洲段○○

○地號土地當時，並未逕為分割土地，同時承辦

人亦未以任何書面文字或口頭告知陳訴人道路用

地實際使用面積，僅告知陳訴人東洲段○○○地

號土地全部需要用於道路使用。此由需地機關原

協議價購清冊上註明之系爭土地面積『88.21』平

方公尺，使用分區為『道路用地』，權利範圍為

『全部』，價購原因為『工程用地』，即可知道

，承辦人當時並未依照縣政府長官核示，應先完

成道路用地面積逕為分割後，再與地主協議殘餘

部份面積是否一併價購之意願。 

２、退一萬步而言，若需地機關承辦人員價購前有先

逕為分割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，並明確告知陳

訴人公共使用面積僅需 55.04 平方公尺，陳訴人

斷不會同意讓售全部土地給需地機關，因為剩餘

部分 33.17平方公尺(即逕為分割後之東洲段○○

○-1 地號)，與陳訴人祖宅土地完整連接，尚有使

用價值。 

(三)金門縣政府則稱
2
： 

１、本案協議價購已有明確告知原地主系爭土地之道

路用地面積與價購之地價，如所附「用地徵收土

地清冊」。陳訴人所有土地為東洲段○○○地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本院 110 年 10 月 29 日詢問金門縣政府相關主管人員說明，以及金門縣政府 110 年 9 月 27

日府工土字第 1100079119 號函查復本院內容參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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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土地使用分區原為道路用地及自然村專用區，

面積為 88.21 平方公尺，用地面積(使用面積)為

75.59 平方公尺(已顯示沒有整塊使用)。 

２、經檢視案內用地價購清冊，於 94 年辦理用地取得

時均尚未辦理道路用地逕為分割，即私有土地使

用分區除了道路用地外，還有其它分區土地(如自

然村專用區、農業區等)，該府一般性作法為就前

述清冊所列土地面積、用地面積(使用面積)向地

主說明及溝通協調取得用地，再依地主意願續辦

，例如：一塊私有土地，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及

農業區，經與地主溝通協調後，地主覺得因道路

用地切割後所剩之農業區土地不大，不易使用，

請該府一併辦理價購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私有土地

不會辦理道路用地逕為分割作業，由該府價購整

塊私有土地(道路用地及農業區)；若經溝通協調

後，地主只要道路用地由該府辦理價購，餘土地

要保留所有權，該府會先辦道路用地逕為分割後

，價購道路用地，餘土地仍由地主所有(即此部分

該府不辦理價購)。 

３、規劃階段東洲段○○○地號依規劃需求，道路部

分使用面積為 75.59 平方公尺，該府亦將該道路

使用面積等資料於 94 年 8 月 10 日說明會時與地

主說明，並經多次溝通後，地主同意將該地號全

部土地(即 88.21 平方公尺)予該府價購取得，後

因本工程案於 99 年 12 月 29 日簽准依現況公地可

使用範圍調整線型，故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價購取

得後使用面積仍於取得範圍內，據此，該府續行

辦理工程作業，後於 106 年間辦理逕行分割道路

用地及自然村專用區位置範圍。 

４、至於陳訴人所提「購置財產清冊」，係為該府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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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土地價購程序後，繕製辦理土地產籍資料建帳

作業，故此清冊係該府辦理土地建帳管理作業使

用，屬該府內部管控資料，不會提供給地主。…

…本案東洲段○○○地號經與地主溝通協調結果

係整筆土地由該府辦理價購，該筆土地使用分區

為道路用地和自然村專用區，本欄位建帳時該府

誤植為道路用地，應填入道路用地和自然村專用

區。 

(四)對比上開陳訴人與金門縣政府說法，對於「本案辦

理協議價購時，金門縣政府究係告知陳訴人道路需

用系爭土地『全部』或『部分』」，雙方各執一詞

，明顯各持己見。然而，退一步言，即使金門縣政

府提出「用地徵收土地清冊」，以茲證明協議價購

時確有告知陳訴人道路非使用系爭土地整筆範圍

，然查該「用地徵收土地清冊」所載「道路占用土

地面積」為 75.59 平方公尺，明顯與實際「道路用

地」面積 55.04 平方公尺有巨大落差，不論造成差

異原因為何，金門縣政府未提供正確的「道路占用

土地面積」資訊，俾利陳訴人據以做出理性決策，

實難卸責；再者，按金門縣政府工務局 94 年 8 月

22 日簽呈載明：「俟地政局完成道路用地面積逕為

分割後，將依實際面積辦理用地價購，另整筆土地

經道路分割後，造成殘餘部分面積，擬依地主意願

一併辦理價購」，推其用意係欲透過逕為分割確定

道路實際使用面積與範圍，避免因作業錯誤導致協

議價購土地不在道路工程用地內之情事發生，惟金

門縣政府不僅未依前揭簽呈規定辦理，反砌詞強調

其一般性作法對於請求一併價購殘餘土地者不會

辦理道路用地逕為分割云云，明顯避重就輕、本末

倒置；此外，金門縣政府雖稱陳訴人所提該府 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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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1 月 27 日購置土地財產清冊為「該府內部管控

資料，不會提供給地主」，然該清冊確實將全部「

使用分區」誤植為「道路用地」，內容事實即有爭

議。以上種種，均顯示該府未能提供正確資訊，恐

導致陳訴人在不知實情的狀況下，為配合政府公共

工程，不得已做出自損利益之不利決定。 

(五)綜上，金門縣政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」道路拓寬整

建計畫，協議價購陳訴人所有坐落金寧鄉東洲段○

○○地號土地，未先辦理逕為分割確認道路用地面

積，復未提供陳訴人正確的「道路占用土地面積」

資訊，肇致陳訴人配合政府公共建設，卻依據錯誤

訊息，同意該府價購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全部範圍，

因而降低其與祖宅土地整體使用效益。金門縣政府

允應妥謀補救之道，避免因行政作業疏失造成民眾

財產權益受損。 

二、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前，

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，未能達成者，始得申

請徵收，故「協議價購」為「徵收先行程序」，其終

極目的與徵收無異，皆係為取得興辦公用事業土地，

乃人民為公益之特別犧牲。然實務上，當土地未依核

准計畫目的、期限使用，或有作業錯誤、工程變更設

計、興辦事業改變、情事變更等情形時，「被價購」

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卻不能如同「被徵收」一般，可以

申請收回其土地、或請求撤銷、廢止，實難謂公平合

理。詢據內政部表示，該部已就此議題檢討相關作業

，刻正收集各界意見研議中。又為確保被協議價購民

眾之財產權益，該部允宜加速辦理研討修正作業，俾

使相關法令規定臻至公平合理。 

(一)按土地法第 219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定，土

地被徵收後，如未依照核准計畫之目的或期限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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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使用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收回其被徵收之

土地；次按已公告徵收之土地，如有作業錯誤、

工程變更設計、興辦事業改變或情事變更等情形

，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撤銷或廢止徵收，土地

徵收條例第 49 條及第 50 條定有明文，查其目的在

於防止行政機關濫權恣意徵收，以保障人民之財產

權。 

(二)又土地徵收乃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需要，藉

由公權力之行使，強制取得人民之財產權，因對

人民之財產權發生嚴重影響，為不得已之手段，

爰於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明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

收前，應先與所有權人以協議價購等方式取得。可

知協議價購為申請徵收前之法定作業程序，旨在

盡力採溫和手段以取得事業所需土地。 

(三)經查，陳訴人發現金門縣政府協議價購渠所有坐落

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(總面積 88.21 平方

公尺)後，僅將其中 55.04 平方公尺供作「道路用

地」(約 62.4％)，其餘 33.17 平方公尺部分(約

37.6％)則作為「自然村專用區」(於 106 年自○○

○地號逕為分割成為○○○-1 地號)。陳訴人認為

此係金門縣政府承辦人員作業錯誤，致部分價購土

地不在公共工程範圍內，爰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

向金門縣政府申請撤銷徵收及收(買)回非公共工

程使用東洲段○○○-1 地號 33.17 平方公尺之土

地。嗣金門縣政府以 110 年 6 月 7 日府工土字第

1100028276 號函否准陳訴人申請，理由略謂：本案

係該府辦理「東洲至酒廠道路拓寬整建工程」以價

購方式取得，非採土地徵收方式辦理，故無土地徵

收條例第 9條及第 49條之適用(即無撤銷徵收之適

用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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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為釐清相關法令適用疑義，經本院函詢內政部，

該部以 110 年 9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100275077 號

函查復說明略以： 

１、查土地法第 219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、第 49

條、第 50條規定係以被徵收之土地為適用之標的

，因本案屬協議買賣取得，並無涉徵收處分，爰

無上開規定適用。 

２、 協議價購取得之土地係經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

權人雙方就標的物及價金達成合意，係屬民法第

345 條規定買賣雙方意思合致之私法行為，而完成

土地權利之移轉，與土地徵收係以公權力強制取

得私有土地情形有別。故土地徵收條例訂定有關

徵收之收回權或撤銷徵收權之規定係以被徵收之

土地為適用之標的，倘屬以協議取得之土地，因

屬私法買賣契約，無涉徵收處分，尚無上開規定

之適用。若契約簽訂後雙方就契約之標的、價金

等內容發生爭執，目前宜依契約雙方當時協議約

定事項或另循民事程序規定以解紛爭。 

３、因協議價購係為私法買賣契約，基於私法自治及

契約自由原則，即成為當事人間契約相關行為之

規範，除依法定程序變更外，雙方均應受其拘束

，不得任意排除約定之法效，故有關協議價購之

土地原所有權人是否得予收回等事項，仍應依循

契約雙方合意約定事項，或循民事程序處理。 

(五)然而，根據王珍玲、顧明河研究指出
3
，協議價購或

強制徵收，其終極目的都在於取得興辦公用事業

之土地，以增進公共利益，土地取得方式雖然不

同，但其目的則為同一。需地機關與土地所有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王珍玲、顧明河，民國 102 年，「土地徵收條例中協議價購之性質及收回權之行使」，『台灣

土地研究』第 16 卷第 1 期：第 59-79 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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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依徵收前置程序所訂之協議價購契約，如因該

協議移轉土地所有權之目的不能達成致使契約無

效時，應享有與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一樣，可以主

張收回土地所有權之權利，理由如下： 

１、需用土地人取得興辦公共事業用地後，如有土地

法第 219 條及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所定：一定時

間內不依原計畫使用；或未依核准徵收原定興辦

事業使用；或雖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

年即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之情形，原土地所

有權人即得依法申請收回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，

並繳回原徵收補償價額。而協議價購土地與一般

之私法買賣契約不同，有代替徵收行政處分之作

用，應具有行政契約之公法屬性，是以需用土地

人依協議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後，未依原計畫興辦

公共事業，或僅依計畫作短期使用後即改變用途

，顯與原契約目的不符，構成該協議價購之行政

契約無效，基於無效行政契約所為之給付，原則

上應回復原狀，已為給付之行政契約當事人，應

有公法上之返還請求權。因此，需地機關與土地

所有權人依徵收前置程序所訂之協議價購契約，

既屬代替徵收處分之行政契約，則因該協議移轉

土地所有權之目的不能達成致使契約無效時，原

土地所有權人應可主張回復原狀，而有與被徵收

土地所有權人一樣有收回土地所有權之權利。 

２、雖有論者以為將協議價購解為民事契約，直接適

用民法第 259 條規定也能達到解除契約之結論，

無需如此大費周章將協議價購解為行政契約，然

後再依行政程序法準用民法第 259 條規定解除契

約。惟如此將協議價購解為民事契約，除非訂約

雙方於協議價購契約中將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規



9 

 

定之情形定為契約解除之事由，否則原土地所有

權人無法據以解除契約，且民事契約之請求回復

原狀係屬債權，不若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賦予原

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依法繳回徵收補償費後，即

可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。故將土地徵收之

先行程序協議價購解為行政契約，讓實質上與土

地被徵收人權益相當之因協議價購而移轉土地之

所有權人，於該移轉之土地有土地徵收條例第 9

條規定之情形時，與土地被徵收人一樣享有收回

權，應較能保障因協議價購而移轉土地所有權人

之權利。 

３、竊以為此亦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所以於該 98 年度

訴更一字第 66 號判決中稱：「我國法制有關收回

權之規定，旨在需用土地人於徵收完成後，不依

原來核准徵收目的事業使用，或徵收完成後一定

期間內不實行使用時，使原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

收回其被徵收之土地，以保障其權益，是收回權

之行使，係請求原徵收核准機關廢止原徵收處分

之意。該權利之性質，係基於土地徵收關係所衍

生出專屬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之公法上請求權

，與民法之買回權由買賣雙方於契約中明定方式

有間，兩者本質上應不同」之意，蓋此應較符合

土地徵收條例將協議價購定為徵收必要先行程序

之目的，俾以實現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耳

。 

(六)為進一步了解相關法令有無檢討改進之必要，本院

復於 110 年 10 月 29 日約請內政部地政司到院說明

，據相關主管人員表示，近期該部已就此議題檢討

相關作業，研議協議契約內容之訂定事項，刻正收

集各界意見研議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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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綜上，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，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

土地前，應先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，未能達成

者，始得申請徵收，故「協議價購」為「徵收先行

程序」，其終極目的與徵收無異，皆係為取得興辦

公用事業土地，乃人民為公益之特別犧牲。然實務

上，當土地未依核准計畫目的、期限使用，或有作

業錯誤、工程變更設計、興辦事業改變、情事變更

等情形時，「被價購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卻不能如

同「被徵收」一般，可以申請收回其土地、或請求

撤銷、廢止，實難謂公平合理。詢據內政部表示，

該部已就此議題檢討相關作業，刻正收集各界意見

研議中。又為確保被協議價購民眾之財產權益，該

部允宜加速辦理研討修正作業，俾使相關法令規定

臻至公平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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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，糾正金門縣政府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內政部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抄調查意見，函復陳訴人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內政及族群委員會處

理。 

 

調查委員：賴鼎銘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案  名：金門縣金寧鄉東洲段○○○地號土地協議價購爭議

案  

關鍵字：協議價購、強制徵收、收回權、撤銷徵收、東洲至

酒廠道路拓寬整建 


